[bookmark: _GoBack]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
泉鲤税开元社催告字〔2025〕252号
用人单位全称：泉州市榕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02570963458A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
单位地址 ：泉州市鲤城区县后街53号
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17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泉鲤税开元社限缴通〔2015〕252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(大写)玖万叁仟零贰拾贰元叁角捌分￥93022.38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。（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，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；属期为2011年7月1日（含）之后的费款，自滞纳之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。）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。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，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联 系 人：	       
联系电话：28391018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              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     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2025年12月15日

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
泉鲤税开元社催告字〔2025〕253号
用人单位全称：泉州市特兰克斯贸易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02MA33EELA5D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
单位地址 ：泉州鲤城东街2号区1幢402室
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17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泉鲤税开元社限缴通〔2025〕253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(大写)贰万零伍佰肆拾陆元零贰分￥20546.0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。（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，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；属期为2011年7月1日（含）之后的费款，自滞纳之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。）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。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，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联 系 人：	       
联系电话：28391018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               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     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2025年12月15日

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
泉鲤税开元社催告字〔2025〕254号
用人单位全称：泉州市清秀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02315425599M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
单位地址 ：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浮桥派出所路口商住楼116号
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17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泉鲤税开元社限缴通〔2025〕254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(大写)叁仟伍佰叁拾肆元伍角陆分￥3534.56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。（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，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；属期为2011年7月1日（含）之后的费款，自滞纳之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。）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。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，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联 系 人：	       
联系电话：28391018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            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   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5日

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
泉鲤税开元社催告字〔2025〕255号
用人单位全称：泉州市淘小荷商贸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04MA3493XR46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
单位地址 ：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顶埔108号综合楼四层伟峰开发中心F栋706室
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17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泉鲤税开元社限缴通〔2025〕255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(大写)叁仟零贰拾捌元叁角柒分￥3028.37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。（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，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；属期为2011年7月1日（含）之后的费款，自滞纳之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。）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。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，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联 系 人：	       
联系电话：28391018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               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     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     2025年12月15日

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
泉鲤税开元社催告字〔2025〕256号
用人单位全称：泉州市鲤城开元落基山参茸店
纳税人识别号：92350502MA3014YK94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
单位地址 ：泉州市鲤城区城西环路南2区2号楼8-9号店面
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17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泉鲤税开元社限缴通〔2025〕256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(大写)贰仟壹佰伍拾壹元壹角贰分￥2151.1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。（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，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；属期为2011年7月1日（含）之后的费款，自滞纳之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。）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。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，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联 系 人：	       
联系电话：28391018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             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   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5日

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
泉鲤税开元社催告字〔2025〕257号
用人单位全称：泉州市良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0270519647XW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： 
单位地址 ：泉州鲤城东街2号区1幢402室
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2025年10月17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》（泉鲤税开元社限缴通〔2025〕257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(大写)捌佰肆拾贰元伍角整￥842.5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。（属期为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费款，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；属期为2011年7月1日（含）之后的费款，自滞纳之日起计算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。）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。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，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联 系 人：	       
联系电话：28391018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                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分局
     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  2025年12月15
